
2010.10  中国财政 43

专家视野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

物质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过去有“中国地大物博”的说法，

但如按大多数矿产资源在我国的人

均占有量计算，其实不到世界平均

水平的50%。我们要以世界9%的

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

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

9%的铁矿石、不足 5%的铜矿和不

足 2%的铝土矿，支撑占世界总人口

20%以上的13 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不仅如此，现阶段，我国资源开发

利用方式总体而言还十分粗放，矿

产资源总的回采率仅为30%，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加之目

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

发展阶段，受资源能源、气候环境、

技术装备、国际竞争等多重因素影

响，未来有限资源与现实需求间的

矛盾将更加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

迫切需要通过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来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支持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而适时出台资源税改

革方案则是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的开

发主体为纳税人，为促进资源集约

开发利用、调节资源开发者的级差

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原

则而征收的一种税。资源税改革

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

求，形成合理的资源税税负水平和

资源价格，是使资源产品得到合理

配置的重要前提。当前，资源瓶颈

之所以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

的问题之一，与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有关，而不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

制，又与缺乏完善的税收制度和政

策有关。我国现行的从量计征的资

源税税额过低，不能如实反映资源

的需求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及环境

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而且资源价

格缺少弹性，不利于运用价格手段

激励节能。其最大弊端，显现于资

源价格高企、资源型企业疯狂低效

开采之际，却最不适宜进行资源税

改革。因为资源价格虚高，说明社

会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资源型企业

极易将改革后调升的资源税转嫁

给下游产业，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货

膨胀。这也就是前几年我国迟迟无

法推行资源税改革的原因。2009

年，我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国民经济顺利由“前低”转入

“后高”。目前，通货紧缩压力早已

经不复存在，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又

还没有现实形成，正是我们推进资

源税改革的大好时机。资源税负

的合理调整，可以与要素价格的改

革相呼应，最终一定会达到把一些

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淘汰出去的目

的，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进

一步优化。

今年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已成

为共识，至于改革方案，应把其焦

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税征

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主要从价征

收，二是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三

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在改变资

源税计征方式时，我认为可以考虑

部分保留从量计征，而不是全部改

为从价计征——比如对一些矿山开

采企业征税时，可以按照矿山探明

可采储量分摊征税，以确保矿产资

源得到充分开采。

资源税一般情况下应确定为

地方税（海洋的石油、天然气等除

外）。我国西部地区工商业欠发

达，然而资源丰富，资源税可以培

育成为西部地方税体系中的支柱

性税种。沿海地区经济贸易、工商

资源税改革时机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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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较为发达，但是自然资源不

及西部丰富，其税收收入支柱主要

可以培育房地产税。因此，资源税

在征收过程中还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平衡发达程度、地理位置不同的

各地间的利益。

与资源税和资源价格相关，还

涉及到资源租、税、利的区别与联

系问题。自然资源在具体形态上附

着于国土资源，因而其经营性开发

必然存在地租问题。非国有企业作

为开发主体，在分配中要承担租和

税，而国有企业同样也要承担租和

税，另外原则上还需上交利润（资本

收益）。因此，资源税改革应当与完

整覆盖公共资源的公共财政预算体

系相配套，相关的租、税、利分流

归位，形成合理的调节体系。

“租”是广义地租的概念，区分

为所有资源开发都必备的绝对地租

和因为级差收益原因产生的级差地

租。即使是最劣等的土地也要有绝

对地租，因为在理论上说其使用权

所有者如果没有这部分收入，就会

使土地退出经营性开发过程。在具

体的经济分配中，级差地租表现为

资源使用权价格的相关因素。资源

使用权有交易，就必然存在出价问

题，至于出价是以年租制还是一次

性形式，可以探讨，但是与国有资

源开发相关的对于地租的经济分配

不能回避，在公共财政分配中需要

有合理的制度安排。

与“租”并列的是“税”。税的征

收依托于国家作为社会统治者、管

理者的政治权力，所有市场主体都

应依法纳税。

“租”和“税”的背后，还有“利”

的分配。在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规

范下，必然存在向股东分配资产收

益的问题。我国现阶段可以采取特

别收益金或一定比例的纯利上交形

式，作为过渡性处理。制度逐步规

范后，竞争性国有参股、控股企业

的出资人应在遵守相关法规制度的

前提下，通过董事会决定资本收益

分配方案；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则

需要经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特定的

法案，规定其分配框架。

目前，深化资源税改革，也迫

切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把自然资源

型资产开发，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

系改革和税制优化作通盘考虑。一

方面，国家作为政权主体，不应单

纯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另一方

面，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应

将土地收益和开发资本的保值增

值作为单一目标，扮演出资人的角

色。资产管理目标如何与其他非经

济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协调，需

要在国资管理专门机构的体外进

行。这与过去若干年关于经营型国

有资产管理要实行政资分开的认识

是同一个逻辑。

国家的自然资源一旦进入开发

领域，就必须在公共财政的预算里

面反映与这种开发行为相联系的必

要的规范分配。与这个重大现实问

题相关，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

进程中，有一个必然要追求的目标，

就是在自然资源开发管理方面，需

要理清法律框架和相关体系，把与

之有关的租、税、利的分配，上升

到宪政层面相关分配法律法规制度

的建立、改进和健全完善。与自然

资源资产开发相关的一切税收，应

当进入公共收支预算；与之相关的

土地批租收入（随土地使用权交易

而来的地价收入）和国有开发资本

的资产权益收入，今后则应当进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现阶段地方政

府为数可观的土地批租收入，首先

要纳入专项基金（土地基金）预算。

科学合理的资源税制，不仅是

国家管理国有矿产资源开发与使用

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促使整个产业

链条珍惜、节约使用国有矿产资源、

更好地保护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资源税改革

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

战略。改革现行资源税制度，适当

提高资源税税负，扩大资源税征税

范围，是促进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迫切要求。税收不是万能

的，但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任

务面前，不积极运用税收手段又是

万万不能的。必须大力通过税收的

杠杆作用，促进发展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

导型的产业企业和工艺技术，支持

节能降耗、集约开发以及勤俭使用

资源、能源的经济行为，加快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的转变。改革中提升资源税负的量

度，应掌握为使大部分企业经过努

力可以继续发展，并得到一种经济

压力来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

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只有少

数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

样淘汰出去的即为落后的产能。企

业出局时，要以社会保障措施安置

好其下岗人员。另外，资源税负提升

加上价格改革，有可能使最终消费

品价格也出现上扬，政府应做的，

是适时适量提高社会中最低收入阶

层的低保标准，使他们的实际生活

水平不下降。至于中等收入阶层以

上的社会成员，有承受能力，可让

他们自行消化消费品涨价因素，同

时这也会促使他们调整消费行为与

消费模式，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更多

注意节约使用资源产品。财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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